






第一部分 致委托方函

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：

受贵院委托，对贵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***与被执行人***为买卖

合同纠纷一案，因案件审理需要对本案中涉及的位于三门县海游街道

新场小区 11幢 1单元 301 室及附属房（以下简称估价对象）进行价

值评估。接受委托后，我公司委派房地产估价师会同贵单位相关人员

对上述估价对象进行了市场调查和现场勘察，收集了估价相关资料。

估价目的：为委托方办理司法案件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现

时价值。

估价对象：具体为委托方提供的《不动产登记情况查询结果证明

书》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及《土地使用权证》，总建筑面积为 123.89

平方米(另有无证附属房约 13.545 平方米）；土地性质国有出让，用

途为住宅；土地使用权面积 45.83 平方米。

价值时点：2022 年 5月 9 日（实地查勘之日）。

价值类型：市场价值。

估价结果：评估人员根据评估目的、遵循估价原则、按照评估工作程

序、选取科学的评估方法、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，选用市场

比较法，并结合房地产估价经验和对影响项目价值因素的分析基础上，

满足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及报告使用说明下，根据测算，确定价值

时点 2022 年 5月 9 日的房地产司法评估价值取整为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